
投保声明 

1、贵公司已向本人提供保险条款及贵公司最近一期的偿付能力信息,说明保险合同内容,特

别提示并明确说明了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

比例赔付或给付等)。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合同生效、

合同解除、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额、保险事故通知、保险金受益人的指定与变更等保险

条款的各项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及投资连结保险、分红保险、万能保险等新型产品

的产品说明书,本人自愿承担保单利益不确定的风险。 

2、本人已全面理解所购买的产品,选择适合的保险金额和保险期间并根据自身财务状况,确定

选择适合的缴费期间和交费金额,如未能按期足额交纳保险费,有可能导致保险合同效力中

止或被解除。 

3、本人购买分红型、万能型、投资连结型、变额型等保险产品时,可能存在以下情况,本人了

解所购买的保险产品情况,本人自愿承担保单利益不确定的风险：(1)趸交保费超过投保人家

庭年收入的 4 倍;(2)年期交保费超过投保人家庭年收入的 20%,或月期交保费超过投保人家庭

月收入的 20%;(3)保费交费年限与投保人年龄数字之和达到或超过 60;(4)保费额度大于或等

于投保人保费预算的 150%。 

4、本人已知晓贵公司分红保险产品采用增额红利或现金红利的方式进行分红,具体分配方式

可参阅条款及产品说明书。 

5、本人及被保险人的所有陈述和告知均完整、真实、准确。 

6、本人已知晓犹豫期事宜:保险期间在一年以上的合同设有犹豫期,即自投保人收到电子保

单之日起十五日的期间。在犹豫期内投保人申请退保的,贵公司收到退保申请后,保险合同终

止,并在扣除一定工本费后将实际交纳的保险费退还投保人。犹豫期过后投保人申请退保的,

保险公司收到退保申请后,保险合同终止,并将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退还投保人。 

7、本人已知晓自动续保事宜:对于一年期主险/附加险包含有续保条款的,如本人同意自动续

保,合同保险期间届满前,贵公司将通知本人,如本人未向贵公司表示不续保,则视为本人申请

续保,贵公司将对被保险人做续保审核。经贵公司审核同意,且本人已交纳续保保险费,合同效

力延续一年;贵公司审核不同意的,将书面通知本人。如本人不同意自动续保,合同保险期间届

满的,合同终止,贵公司将不再另行通知。 

8、本人已知晓合同效力恢复事宜:合同效力中止后二年内,本人可以申请恢复合同效力。在

满足合同约定的效力恢复条件后,合同效力恢复。合同效力中止满二年双方未达成复效协议

的,贵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根据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9、本人及被保险人授权贵公司在必要时可随时向有关机构核实本人及被保险人、保险金受

益人的基本信息或向被保险人就诊的医院或医师及社保、农合、健康管理中心等有关机构查

询有关记录、诊诊断证明。本人和被保险人对此均无异议。 

10、本人授权贵公司委托银行通过代扣方式从本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方

式、金额,收取首期及以后各期的应缴保险费及以转账方式将保险金、退保金、退费等给付

转入指定账户,若本人指定账户或联系电话、联系地址、税收居民身份等信息发生变更,将在

30 日内至贵公司办理变更手续,如未及时通知贵公司,因此产生的相应不利后果由本人承担。 

11、本人已知晓贵公司未授权保险营销员、保险中介机构（银行除外）收取 1000 元以上的

现金保险费。公司在承保之前所收保费为预收保费，不作为是否同意承保的依据，如不符

合承保条件，将如数退还。 

12、本人已知晓应真实、准确、完整提供投保各项内容，尤其是投被保险人的姓名、性别、

生日、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职业、联系电话及地址、投被保险人关系、银行账号、税收居

民身份信息等，以上信息主要用于计算并收取保费、核保、寄送保单、客户回访和税收居民



身份信息收集等，以便为本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如信息缺失、不实将会对本人利益产生

不利影响，同时贵公司承诺未经本人同意，不会将本人的信息用于人身保险公司和第三方

机构的销售活动。 

13、本人确认：“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

单利益的不确定性”。 

 

 


